
邓有文、余正香：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文翠诉被告邓有文、余
正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2022）宁 0202民初 3607
号民事裁定书、（2022）宁0202民初3607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10000元，支付利
息70000元，合计1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精英新世界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维玲与被告宁夏精英新世界投资置业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
宁0202民初21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宁夏精
英新世界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
王维玲借款 70000 元，支付 2022 年 8 月 21 日之前的利息
72597.48元，共计142597.48元；2022年8月22日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利息，被告宁夏精英新世界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以 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4.6%向原告王维玲支
付。案件受理费3224元，由王维玲负担79元，宁夏精英新世界
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145元。公告费600元，由宁夏精英新
世界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2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李自有（又名：李德顺）：

本院受理的李永昌、吴王福、田栋、赵忠兰、吴进慧等181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522民初12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李自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杨彦梅等 s3名原告劳务费共计5600元（名单及数额详
见附表）；2.驳回杨彦梅等53名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李自有负担。】、（2022）宁0522民初12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李自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马小梅等125名原告劳务费共计146764元（名单及
数额详见附表）；2.驳回原告刘进花的诉讼请求；3.驳回马小梅等125名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3235元，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李自有负担。】、（2022）宁0522民初127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1.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李自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吴
玉福劳务费2.45万元；2.驳回原告吴玉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元，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李自有负担。】、（2022）宁0522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李自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李永昌劳务费1.7万元：2.驳回原告李永
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元，被告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李自有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西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2）宁0205民初2154号

任玉社：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惠农区
住房保障中心、石嘴山市惠农区文景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限公司诉任玉
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205民初 215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 410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马彦强：

本院受理原告王雪琴与被告马
彦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凤华：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鲁银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何
凤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
初3181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志文：

本院受理原告刘学明与被告马志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12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学明与被告马
志文于 2020年 4月 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 2022年 9月
30日解除；二、被告马志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
告刘学明房租 5961.64元、物业费 791.64元、楼电费 45元，合计
6798.28元；三、驳回原告刘学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刘学明负
担 15元；由被告马志文负担 635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志文：

本院受理原告周凤霞与被告马志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12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周凤霞
与被告马志文于2020年8月10日签订的1102室《房屋租赁合同》以及于2020年11月1
日签订的401室《房屋租赁合同》均于2022年10月2日解除；二、被告马志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周凤霞1102室自2021年8月10日至2022年8月10日期间的
房租2500元，自2020年8月10日至2022年8月10日期间暖气费5810元，自2021年8月
10日至 2022年 8月 10日产生的物业费 855元、电梯费 780元、楼电费 30元，合计 9975
元；三、被告马志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周凤霞401室自2021年11月1
日至2022年11月1日期间的房租6000元，自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1日期间
暖气费2905元，自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1日产生的物业费854元、电梯费360
元、楼电费30元，合计10149元；四、驳回原告周凤霞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017号

闵飞、姜风海：

本院受理原告张瑷与被告闵飞、姜风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起诉：1.要求被告返还借款80000元和利息
67200元整（80000元×月利率 2%×42个月），本息合计
147200元。以后利息随本清偿；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
承担。因未能向你方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
民法院宁东人民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福海：

本院受理原告马志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本金 15000
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借款之日（2010年 10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10012.3元，以
1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
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薛慧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42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薛慧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偿还贷记卡尚欠本
金、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分期手续费共计 51408.83元
（利息暂算至 2022年 7月 14日，2022年 7月 15日之后的
欠款具体金额以信用卡催收系统为准）。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85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薛慧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杨
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执恢304号

沙锐：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执行
人沙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1）宁 0121民初
5121号民事调解书，因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
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对被执行
人沙锐名下的位于永宁县望远镇庆丰御景湾 6号楼 2101室房屋（产权证号：宁
（2019）永宁县不动产权第Y0004892号）房产启动评估、拍卖。现通知你于2022
年12月9日上午10时到我院执行局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并
通过网络摇号方式选定评估机构，于2023年1月9日前到永宁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领取评估报告，于2023年1月16日前可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逾期未到，视为
放弃权利。随后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房屋进行公开拍卖，对于
拍卖相关事宜可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邵刚：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4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邵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偿还贷记卡尚欠本金、利
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分期手续费共计 89143.02元（利息暂
算至 2022年 7月 14日,2022年 7月 15日之后的欠款具体
金额以信用卡催收系统为准）。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2029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邵刚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唐立军：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2723号原
告高明与被告唐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人民币 93750元，利息 90055元；2.被告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杜海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樊海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壹拾壹万元（110000
元）。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周超：

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周超
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代偿款58563.79元，并支付自2020年9月25日起至款项实
际清偿之日止以58563.79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 3395.74
元（暂计算至2022年4月19日），合计金额61959.53元；2.判令
本案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1500元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张辉：

本院受理的原告闫志刚与被告张辉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车辆租赁费本金 3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926.3元（自
2015年11月30日至2022年3月20日，3000元×4.9%÷
365天×2300天），共计3926.3元，2022年3月20日后利
息按上述标准计算至本息付清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杨振强：

本院受理原告史文学、胡圣霞与被告杨振强、黄春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 0502民初 1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黄春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胡圣霞偿还借款本金 10000元；二、被告杨振强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史文学偿还借款本金
10000元；三、驳回原告史文学、胡圣霞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黄春燕负担150元，由被
告杨振强负担 1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振强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218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3294号

张琪：

本院受理原告周洋诉被告张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张琪向原告周洋偿
还借款115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张琪向原告周洋支付
违约金 1500元；三、请求判令被告张琪向原告周洋支付
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25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张琪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和疫情封控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或
解除封控第一天）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325号

贺兴银：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
告贺兴银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323民初 13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为：被告贺兴银偿还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代偿本金20207.0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还
清。案件受理费498元，公告费440元，共计938元，由原告
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138元，被告贺兴银
负担 800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陈香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你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20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香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自 2015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 12046.4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陈
香兰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修东、宁夏玖鼎天盛广告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庆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35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宁夏玖鼎天盛广告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赵庆劳务费 11600元及利息 992元；二、被告张修东对被告宁夏玖鼎天盛
广告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28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玖鼎天盛广告工程有限公司、张修东负
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伟：

本院受理原告冯云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4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准予原告冯云林与被
告王伟离婚；二、婚生女冯佳盈、婚生子冯旭由原告冯云
林抚养；被告王伟对婚生子女冯佳盈、冯旭享有探视权，
原告冯云林负有协助原告探视的义务；案件受理费 200
元，公告费600元（具体以票据为准），由被告王伟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永宁县人民法院李俊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钱银：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
公司与被告钱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382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钱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公司支付
保险赔偿款 5306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永宁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钱银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黑思梅：

本院受理原告杨
贵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中宁
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靳保山：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垫款项 52499.02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利息损失 12885.01元（以 52499.02元为基准，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年利率 14.8%），自最后一次代偿之日 2020年 11月 25日起计算
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目前暂计算至 2022年 7月 15日）；以上两项共计：65384.03元；3.
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提供抵押的车辆拍卖或变卖的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评估鉴定费、执行费等与本案诉讼有关的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正坤置业有限公司、宁夏昌易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雷静诉被告宁夏正坤置业有限公司、宁夏昌易实
业有限公司、杨汝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 0521执异 68号《执行裁定书》，并恢复对中卫市沙坡头区文
昌南街西侧盛世豪庭 3号楼 701室、702室、703室该标的物的执行；2.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十五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唐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胡毅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元，约定利息 2分，17
年来本金加利息 86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十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牛佳：

本院受理原告袁秀兰诉被告王富林、牛佳、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222606.31元；2.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该案在诉前调解过程中，王富林申请对袁秀兰的
伤残等级重新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及事项告知书、人民检察院
申诉告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7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6
日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巡回法庭举证、质证、选择鉴
定机构，鉴定意见书于 2023年 2月 6日到本院交通巡回法庭领取。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郭京荣：

本院已受理原告宁夏国丰建材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0323民初3417号案件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地址
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原告诉请内容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拖欠原告的货款 147916.83元；2.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44号

饶文杰、董文全、郭晓珍、米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饶文杰、董文全、郭
晓珍、米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0323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饶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10000
元、利息43911.4元，共计153911.4元；2022年3月7日以后的逾期利息，根据《个人
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董文全、郭晓珍、米锐对
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董文全、郭晓珍、米锐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饶文杰追偿。案件受理费3378元和公告费440元，共计3818元，
均由被告饶文杰、董文全、郭晓珍、米锐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丁振科：

本院已受理原告宋德胜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23民初
3418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原告诉请内容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原告作为保证人为其代偿的借款90000元及
为此支出的诉讼费2352元、执行费1250元，共计
9360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767号

温彦龙、张领兄：

本院受理原告王权诉被告温彦龙、张领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23民
初 27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一、被告温彦龙、
张领兄共同偿还原告王权借款本金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一次性还清；二、被告温彦龙偿还原告王权借款本
金28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还清。案件受理
费130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1740元，由被告温彦龙、张领
兄共同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624号

温彦龙、张领兄：

本院受理原告尚玉霞诉被告温彦龙、张领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323民初 2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为：被告温彦龙、张领兄共同偿还原告尚玉霞
借款本金1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还清。案件受理费 2700 元，公告费 440 元，共计
3140元，由被告温彦龙、张领兄共同负担。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
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
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高洋、李阳、杨倩、杨海兵：

本院受理原告杜有诉被告高洋、李阳、杨倩、杨海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杜有起诉要
求：1.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砂石料款623595.8元；2.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迟延付款产生
的利息206160.77元（其中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4年8月6日暂计算至2022年3月14日，
并要求继续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独任制审理告
知书及（2022）宁0105民初195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李建民：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38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李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35783.86元、利息 16778.56元，共计
52562.42元；二、驳回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4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负担1410元，
由李建民负担1114元；公告费300元，由李建民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金铎：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38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杨金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84.26元、利息 5068.70元，共计 25052.96元；
二、驳回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84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负担58元，由杨金铎负担426元；公告
费300元，由杨金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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